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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院关于印发《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 
管理与开放共享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ᾙ关各部 、 各单 ： 

》      国♅ ♅ ┼管 ▲放共 办法（ ）》

发给 ， 。 

 

 

 

  国♅  

2019 2 11  

（此  动公▲） 

 

中国科学院科学数据管理与 
开放共享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章 总 则 

第一条 ♅ ┼ 国ῑ♅Ὰ创 的ᾘ础 和 ，

♅ ∏ 必不♠ 的ᾘ本 。 ₭ 步ῒ 和规范 国♅

♅ ┼管 ，保 ♅ ┼安 ， 高♅ ┼▲放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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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促₭♅Ὰ创 和ⅎ῁ ᾀ发 ， ┼国ῑ《♅ ┼管

办法》等 关规定， 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 称♅ ┼ 包+ ♅ 、工程Ὰ

等 ， 过ᾘ础 ∏、 ∏、 ▲发等产 的 ┼，

ᾭ 过观测ῢ测、◦察调查、΅ ΅测等方 得并♠ ♅

∏ᾍ动的 ┼ᾭ ┼。 

第三条 国♅ 各单 ᾭ 国ῑ财 ₥

持的♅Ὰᾍ动 成的♅ ┼， ᾂ†管 ▲放共 ╫

本办法， ₥ 持的♅Ὰᾍ动 成的♅ ┼♠参 本办

法。 

第四条 ♅ ┼工 筹 调、规范管 、安 ♠ⱦ、

持 发 的ᾘ本 ， ，创 管 ᾙ ，ῒ

 ，促₭▲放共 。 

第五条 从 ♅ ┼ 产、 、管 的单 和个 ╫

国ῑ法 法规，不得 ♅ ┼从 害国ῑ安 、 ᾀ

和 合法 的ᾍ动。 

第二章  职责分工 

第六条 国♅ 安 和 ὄ 导 （ ῷ称

导 ） ♅ ┼工 的 导和╨策ᾙ构，负 贯

彻 国ῑ♅ ┼管 策和 ♅ ┼工 的顶层 ῄ

筹规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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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国♅ 安 和 ὄ 导 办公 （

ῷ称 办） ♅ ┼工 筹 调ᾙ构，负

导 的各 ╨策部 。 办的 ： 

（1） 编 ♅ ┼工 策 规 度； 

（2）负 ♅ ┼ 规ὃ部 ₭ ； 

（3）负 ♅ ┼管 ▲放共 的标 ὄ工 ； 

（4

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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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 ▲放共 工 ， 导 ∏ 的♅ ┼管 ▲放共

工 ； 

（4）发 规ὃ┐负 法 单 ♅ ┼管

▲放共 工 的 估 ῝， 导♅Ὰ 的♅ ┼管

▲放共 工 的 估 ῝； 

（5）  保 财 ┐负 ♅ ┼ 产管 度ᾭ

 ， 国ῑ 大♅Ὰᾘ础 和大 备

的♅ ┼管 ▲放共 工 ， 导大♅ 的♅ ┼管

▲放共 工 ； 

（6） ┐负 导 定♅ ┼管 ▲放共 关的

才 ῝ ᾡ 度； 

（7）国Έ合 ┐负 大国Έ合 和ᾍ动的

♅ ┼管 ▲放共 工 ； 

（8）♅ 传播┐负 ○ 关的♅ ┼管

▲放共 工 。 

第九条 法 单 ♅ ┼管 ▲放共 工 的

， ： 

（1） 本单 的♅ ┼管 ᾙ构，   ♅ ┼

管 ▲放共 度和♅ ┼ ⱦ ； 

（2）按 关标 规范 ▲ ♅ ┼采ᾬ 产和ῒ工

， 成便 的 ┼ⱳᾑ ┼ᾬ，定 公布♅ ┼▲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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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 ▲ ♅ ┼的共 服 ； 

（3） 本单 ♅ ┼ 才 ， ♅ ┼管

关工 岗 ， 从 ♅ ┼管 关工 ♅ 的◦核标

和₯ ᾙ ；  

（4）按 关规定 好♅ ┼保 和安 管 工 。 

第十条 国♅ ♅ ┼ ⅎ 办 定、

法 单  、 从 ♅ ┼管 ▲放共 服 的

ᾙ构。 承担♅ ┼的ᾂ† 合，负 ♅ ┼分

ᾳ分 、ῒ工 和分 ╤，促₭♅ ┼ ，保 ♅

┼安 ， 法 规 动♅ ┼▲放共 ，ῒ 国 ♅ ┼

† 合 等工 。 

第三章 科技项目数据汇交与管理 

第十一条 部 Ὰ♅ ┼管 ῄὃ

的必  ， 。♅Ὰ ┼管 ῄὃ

包+ 产 的 ┼ 、 、规 、 、 † ῦ和

ᾂ†的♅ ┼管 ᾙ构 称等。 

第十二条 负 按 ♅Ὰ ┼管 ῄὃ▲ ♅

┼规范ὄ 编和 ⱦ 工 ，并ᾭ 定的♅

┼管 ᾙ构ᾂ† ┼。 

承担单 对 的 ┼管 ᾂ† Ꞌ₭ ῢ

督ᾭ◦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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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部 ♅ ┼ᾂ† 管 Ꞌ

的必  ，对♅Ὰ ┼管 ῄὃ的 Ꞌ和♅

┼的产出 Ꞌ等₭ ῢ督 估， ᾂ† ┼、 /

♪ 的ᾙ 。 

， 单 对 产 的♅ ┼₭ 核

对并▲ 估后， ᾂ† 定的 国♅ ♅ ┼ 。 

第十四条 法 单 国 /⅞ ᾑ个 的合

， 国 /⅞ 产 的♅ ┼， 过该 法 单 ᾂ

†。 

国 /⅞ ᾑ个 法 单 ▲ 的合 ，

S 共和国⅞ 产 的♅ ┼， 过该 法 单

ᾂ†。 

 

 第四章 论文关联数据汇交与管理 

第十五条 ♅  持 的♅ ┼ᾂ†到♅

┼管 ᾙ构，并 ▲放共 ， 保♅ ₅ ♠ 。 

第十六条 ○ 步 发表 ┼ᾂ†ᾙ ，

发表  ┼ᾂ†到 ○ 定的 国♅

♅ ┼ 管 ，并 ▲放共 。 

部 对 ○ 关 ┼ᾂ†管 ▲放共

Ꞌ₭ ῢ督 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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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七条 法 单 步 关 ┼的ᾂ†

管 ᾙ ， 保 关 ┼ 本单 ♅ ┼管 ᾙ构 存备

份，并 关 ┼ᾂ† Ꞌ ♅ ◦核 ῝ 。 

第十八条 国ῑ财 ₥ 成的♅ ┼ 成的

国 ○发表并对 † ┼的，

发表  ┼ᾂ† 法 单 ♅ ┼管 ᾙ构ᾑ

国♅ ♅ ┼ 管 。 

第五章 科学数据开放共享 

第十九条 ♅ ┼ 按 分等ᾳ、♠发 、♠访 、♠

的 ， 户▲放共 。 

分等ᾳ：对 ┼₭ 必 的分ᾳ分 ， 各ᾳ别/ 别

┼的▲放共  。 

♠发 ： 个 ┼ᾬ都 被赋 符合国ῑ标 、 长

不变的标 符，并 规范的 ┼ ， 发 和定 。 

♠访 ： 保 ┼安 的 ，▲放共 的 ┼ 公▲

供 定 ᾐ 的访 地 和访 方 。 

♠ ：▲放共 的 ┼ ┼ 的  和 ，║

对 ┼ 成ᾭ处 过程、 ┼ 等的 ，符合

关的标 规范， 便♠ 不 复 ᾑ和 ┼

合后 。 

第二十条 法 单 对 产 和管 的♅ ┼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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₭ 必 的分ᾳ分 ， 成▲放共 的 单 ， 过本单 ♅

┼管 ᾙ构ᾑ 定的 国♅ ♅ ┼ ₭ ▲

放共 。 

第二十一条 法 单 的 产 的♅ ┼

规范管 并ᾭ ▲放共 。 

第二十二条 大♅Ὰᾘ础 单 

产 ┼的规范管 ▲放共 ᾙ 。 

公 ♅Ὰ 、公共 和 ∏ 产 的♅

┼ 规范管 并ᾭ ▲放共 。对 户 产 的♅

┼，♠ 保 户 的ᾘ础 ， 过 的方 ▲ ♅

┼的 ᾬ和保存等工 。 

第二十三条 国♅ ♅ ┼ 对 ᾂ┬和管

的♅ ┼₭ 规范 编，▲ ♅ ┼ῒ工 ⱦ 工

， 成分ᾳ分 ▲放共 的 单， ♅ ┼▲放共

的Ὰ 和服 ， ᾀ 供♅ ┼共 服 。 

第六章 保障机制 

第二十四条 国♅ ♅ ┼ 、 ♅

、 ᾳ 成， 国♅ ♅ ┼管 ▲放共

保 ᾙ 的 成部分。各 ┼ 的 法 单

供  和 保 ， 动♅ ┼的规范管 ▲放共
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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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保 ♅ ┼ 的长 保存和 备份，

∏♅ ┼ 关的 Ὰ ， 定♅ ┼ 关的 标 规

范， ♅ ┼公共服 ， 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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┼ 、 法 单 当 偿 供。 

鼓 各 ♅ ┼ ▲ ♅ ┼ῒ工ᾭ 服 。 

对 ⅎ ᾍ动 ♅ ┼的 Ꞌ，当 方

当 订 偿服 合 ， 方的 和 。 

第二十八条 办ᾀ  保 财 ┐对 国♅

♅ ┼  ₭ 估， ┼ 估₅果给 持，

并报 导ᾭ 关 部 。 

第二十九条 对 按规定ᾂ† ┼等 ， 部 ♠

⁹ 对 关单 和 采 改、 报 等处 措

。 

第三十条 对 、篡改、 、抄 、 复出版♅

┼等 ♅ 不端 按， 关 度₭ 调查并给

处 。 

第七章 安全保密 

第三十一条 法 单 和各 ♅ ┼ 格按

国ῑ 安 管 规定， 安 保 ，采 安 ♠☼

的产 和服 ， ♅ ┼管ⱦ、 管 、 份 别、

、黑 单等管 措 ，定 护 ┼ⱳ 安 ，  防篡

改、防 、防攻ᾖ、防病毒等安 防护 。 

第三十二条 法 单 和各 ♅ ┼ ῒ

┼ 安 管 ， 定 的♅ ┼ 程ᾭ安



 

 11         

查 度， ┼安 。 对 公布♅ ┼▲放 ᾑ

对 供♅ ┼ ，  必 的安 保 查 度。 

第三十三条 各 ♅ ┼  ᾮ管 和 备份

ᾙ ，按 关  ᾮ管 。不 等ᾳ♅ ┼按

不 标 ₭ 备份， ┼ 采 多份 地备份， 般 ┼♠

本地₭ 备份。各 ♅ ┼ 定 对备份 ┼₭ ᾮ

。 

第三十四条 ᾭ国ῑ 的♅ ┼的采ᾬ 产、ῒ工

、管 和 ， 按 国ῑ 关保 法 法规 。 

第八章 附 则 

第三十五条 法 单 ᾭ各 ♅ ┼ 参 本

办法 定║ 的 。 

第三十六条 本办法 发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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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♅ 办公  2019 2 11 发 

 


